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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公司简介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或“本行”）前身是

1952 年成立的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2006 年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并成立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2009 年改制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香港挂牌上市。全行职工 1.3

万人，下辖拥有 11 家中心支行、7 家分行，营业网点 579 家，其中广州地区 559 家；下辖有子

公司 30 家，分布在 8 省 1 市，其中金融租赁公司 1 家、控股农商银行 4 家、珠江村镇银行 25

家，获得信用卡专营牌照。 

近年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始终坚守支农支小发展定位，坚定践行

服务实体经济本职本分，以“成为国内一流商业银行”为愿景目标，大力发展“乡村金融、产

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业务，稳妥推进经营管理模式、全面风险管理、选人

用人、薪酬与绩效考核四大改革创新措施，基本形成了以乡村金融为特色、产业金融为主战场、

消费金融和财富金融不断增强的发展路径，逐步探索出了以营业网点为主阵地、以中小额资产

业务为核心竞争力的特色化经营模式，持续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2. 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 年第 4 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

定进行编制并披露。 

1.3. 披露声明 

本行已建立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治理架构，由本行董事会批准并由高级管理层实施有效的内

部控制流程，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确保第三支柱披露信息真实、可靠。 

本报告是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正文第九章“信息披露”

及附件 22《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编制，而非按照财务会计准则编制，因此，报告中

的部分资料并不能与同期财务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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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监管指标计算范围 

2.1. 并表范围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本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计算并表口径的

资本监管指标，范围包括本行及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的本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

金融机构。被投资金融机构包括 25家村镇银行、1 家金融租赁公司及 4家农村商业银行。 

2.2. 被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 

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被投资机构名称 
持股比例 

（%） 
注册地 业务性质 

1 莱芜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山东省济南市 银行 

2 江苏盱眙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50% 江苏省淮安市 银行 

3 江苏启东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江苏省启东市 银行 

4 常宁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湖南省常宁市 银行 

5 莱州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山东省莱州市 银行 

6 海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山东省海阳市 银行 

7 辉县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河南省辉县市 银行 

8 彭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2.50% 四川省眉山市 银行 

9 新津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四川省成都市 银行 

10 广汉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四川省广汉市 银行 

11 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43% 辽宁省大连市 银行 

12 吉州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3.79% 江西省吉安市 银行 

13 鹤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4.00% 广东省鹤山市 银行 

14 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3.59% 北京市门头沟区 银行 

15 信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9.60% 河南省信阳市 银行 

16 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3.00% 山东省烟台市 银行 

17 安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河南省安阳市 银行 

18 青岛城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山东省青岛市 银行 

19 苏州吴中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江苏省苏州市 银行 

20 三水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3.40% 广东省佛山市 银行 

21 中山东凤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广东省东凤镇 银行 

22 兴宁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4.00% 广东省兴宁市 银行 

23 深圳坪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广东省深圳市 银行 

24 东莞黄江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广东省东莞市 银行 

25 郑州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35.00% 河南省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银行 

26 湖南株洲珠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湖南省株洲市 银行 

27 潮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72% 广东省潮州市 银行 

28 广东南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广东省南雄市 银行 

29 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10% 广东省韶关市 银行 

30 珠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00.00% 广东省广州市 金融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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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行对部分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小于 50%，但通过与该子公司其他部分股东签订《组建村镇银行一致行

动人承诺书》《一致行动协议》，使本行控制的表决权比例超过 50%，或通过任命或批准子公司关键管理人

员对该等子公司实施控制。本行通过参与该等子公司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该

等子公司的权力影响回报金额，本行管理层认为能够对该等子公司实施控制。 

3. 资本监管指标 

3.1. 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报告期内，本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计算的关键审慎监管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2：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3 月 31 日 

可用资本（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1,637 

2 一级资本净额 91,855 

3 资本净额 113,822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 810,798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7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33  

7 资本充足率（%）  14.04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2.50 

9 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10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8+9+10） 2.50 

12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5.07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334,620 

14 杠杆率（%） 6.88 

14a 杠杆率 a（%） 6.88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219,635 

16 现金净流出量 140,335 

17 流动性覆盖率（%） 156.51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831,614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682,350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21.88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91.23 

注：本表第 12 项“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指商业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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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一级资本扣除所有用于满足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的部分

后，剩余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3.2. 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本集团风险资本计量采用信用风险权重法、市场风险简化标准法和操作风险标准法。报告

期内，风险计量体系无重大变更，对相应资本要求无影响。下表列示本集团在报告期内三大风

险资本要求情况。 

表 3：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风险加权资产 最低资本要求 

1 信用风险  760,281  60,822  

2 市场风险  10,595  848  

3 操作风险  39,923  3,194  

4 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间转换的资本要求 不适用 不适用 

5 合计  810,798  64,864  

注：本表“最低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8%）。 

4. 杠杆率 

4.1. 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报告期内，本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披露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和杠杆率调整

后表内外资产余额的对比关系，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如下表所示。 

表 4：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3 月 31 日 

1 并表总资产 1,269,306 

2 并表调整项 0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0 

4 衍生工具调整项 0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0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69,093 

7 资产证券化交易调整项 0 

8 未结算金融资产调整项 0 

9 现金池调整项 0 

10 存款准备金调整项（如有） 0 

11 审慎估值和减值准备调整项 -3,780 

12 其他调整项 0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33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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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杠杆率 

报告期内，本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披露杠杆率分母的组成明细以及实际杠

杆率、最低杠杆率要求等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5：杠杆率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3 月 31 日 

表内资产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1,281,105 

2 减：减值准备 -24,726 

3 减：一级资本扣除项 -3,125 

4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除外） 1,253,253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5 各类衍生工具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考虑双边净额结算协议的影响） 0 

6 各类衍生工具的潜在风险暴露 0 

7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0 

8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0 

9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10 卖出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本金 0 

11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12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12,927 

14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15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0 

16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17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2,927 

表外项目余额 

18 表外项目余额 180,966 

19 减：因信用转换调整的表外项目余额 -111,872 

20 减：减值准备 -654 

21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68,439 

一级资本净额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2 一级资本净额 91,855 

2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334,620 

杠杆率 

24 杠杆率 6.88 

24a 杠杆率 a 6.88 

25 最低杠杆率要求 4.00 

 


